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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78/2021_2022__E8_BF_9B_E

5_8F_A3_E8_B4_A7_E7_c46_78205.htm 进口货物成交价格经海

关审查未能确定，则按以下方法依次估定其完税价格： （1

）相同货物成交价格法。即以从该被估货物的同一出口国（

地区）购进的相同货物的成交价格作为该被估货物完税价格

的价格依据。 相同货物是指货物在所有方面都相同，包括物

理或化学性质、质量和信誉。但是表面上的微小差别或包装

的差别允许存在。 从同一出口国或地区购进的、相同货物的

成交价格已经被海关认定的，如果在成交的数量水平、商业

水平、佣金、运、保、杂费等方面与被估货物存在差异，应

按被估货物的实际情况进行价格调整后，才能作为被估货物

的完税价格。 （2）类似货物成交价格法。即以从被估货物

的同一出口国（地区）购进的类似货物的成交价格作为被估

货物的完税价格依据。 类似货物是指货物具有类似的原料和

结构，类似特性，类似组成材料，并有同样的使用价值，而

且在功能上与商业上可以互换的，有关价格调整的要求与上

述相同货物法一致。 （3）国际市场价格法。即以进口货物

的相同或类似货物在国家市场上公开的成交价格为该进口货

物的完税价格依据。 这种方法是根据我国的特点而制订的，

目前是使征税价格更接近实际成交价格，维护公平竞争。估

价守则中没有此种方法，由于相同货物法和类似货物法，在

实际工作中很难找到现成的、合适的相同货物和类似货物的

成交价格，而国际市场上的公开的成交价格比较容易找到，

对这种成交价格也应进行必要的价格调整，才能成为完税价



格。 （4）国内市场价格倒扣法。进口货物的相同或类似货

物在国内市场的批发价格，减去进口关税和进口环节其他税

费以及进口后的正常运输、储存、营业费用及利润后的价格

。 （5）合理方法。如果按上述几种方法顺序估价仍不能确

定其完税价格时，则可由海关按照合理方法估定。 我国对合

理方法估价没有作出具体规定。估价守则中的计算价格法，

发展中国家可以不采用。但如果能获得被估货物在生产国的

生产原料、加工费用成本以及在生产、销售中的利润和一般

费用等资料时，也可按其规定确定被估货物的成交价格和完

税价格，作为一种合理方法。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

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